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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介给你办贷款，收取多少中介费？

张进：10%。
记者：那就是你办10万元贷款，你给中介1万元。

张进：对。
记者：那中介给你3万元，帮你“包装”，最后办成贷款你只给她1万元，那她还赔了2万元，

不是亏大了，你觉得合理吗？

张进：当时没想那么多，稀里糊涂就去贷款买车了。
记者：你办完车贷，从天津返回淄博，中介联系过你吗？

张进：联系过，她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办房贷，继续“重塑征信”。
记者：你去了吗？

张进：我没去，办房贷，贷款数额更大，我觉得不对劲，担心出事，拒绝了。
记者：后来怎么样？

张进：中介把我拉黑，也不给我还车贷，我被银行追着还贷款，这才发现自己被骗。

近年来，一种新型车贷诈骗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在这类案件中，部分法律意识淡薄、征信
观念薄弱的群体，因贪图蝇头小利，被不法分子精心包装成“企业高管”，伪造出优质资信证明，
继而向银行骗取购车贷款。待车辆到手后，诈骗团伙立即将新车以二手车形式转卖套现，仅象
征性偿还两期贷款后便恶意断供，致使这些“背贷人”不仅要背负巨额债务，还将面临严重的信
用危机。
我市公安机关近期成功侦破一起全国性车贷诈骗系列案件，抓获包括多名“背贷人”在内

的犯罪嫌疑人。这些“背贷人”在犯罪链条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诈骗犯罪的帮凶，又是信用
体系崩塌的受害者。该案的侦办有力震慑了此类新型金融犯罪活动。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焦艳玲教授认为，“背贷

人”虽然表现为受害人，但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银行卡

业务管理办法》等对出租、出借身份证件和支付账户

（包括银行卡）的行为有明确禁止性规定，个人违法

向他人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的，可能

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等。

在该起案件中，“背贷人”明知其身份信息会用

于虚构贷款资质仍然向他人提供，并在事后收取

一定的好处费，主观上对诈骗团伙的犯罪行为有

概括性认知，对诈骗团伙后续的骗贷行为持放任

态度，客观上其出借身份信息、支付账户信息和配

合伪造材料的行为向诈骗团伙进行贷款诈骗提供

了必要的帮助，符合“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与诈骗

团伙构成共同犯罪，应以“从犯”的地位负相应的

法律责任。

需注意的是，本案暴露出车贷业务办理过程中的

诸多漏洞。例如，银行和汽车经销商未尽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汽车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审

慎核查义务和贷后审查义务，导致不具有资质的人员

被放贷，暴露出银行等贷款机构形式化审查的漏洞。

再如，车辆存在过户当日便交易的异常情况，汽车经销

商和二手车交易平台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

一系列案件的发生，警示相关部门警惕车辆贷款管理

松散的问题，同时加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公民合法征

信贷款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此类扰乱金融

秩序的犯罪行为。

2023年11月1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接到山东省淄博市烟
酒店经营者张进（化名）报案，称其在两名朋友的陪同下，在我市
某新能源汽车4S店贷款购置了一辆价值40余万元的高端新能
源车。然而购车后，车辆随即被两名朋友开走，自己既未实际使
用车辆，又需承担高额贷款，怀疑遭遇诈骗。
“车辆最初确实登记在我名下，但后来被过户给了别人，现在车

和钱都没了。”张进向民警陈述时，神情闪烁，对关键细节避而不谈。
起初，警方将此案定性为普通诈骗案件，推测张进可能被朋

友骗取车辆。但随着调查深入，诸多疑点浮出水面。“张进作为淄博
市一个小型烟酒店的经营者，月收入有限，为何会专程跨省来津购
买高价新能源车？提车当日，他明知朋友将车开走却未加阻拦，双
方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
队民警樊宇指出。面对这些关键疑问，张进始终语焉不详，仅反复
要求警方协助追回车辆。
这种反常表现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案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

为复杂的犯罪链条。

警方随即对张进购车的4S店展开深入调查。调查显示，张进购车
时提交的各项手续看似完备：支付了10余万元首付款，并通过某银行办
理了30余万元的购车分期贷款。然而，民警发现其提交给银行的工作
和收入证明存在明显造假——原本只是淄博一家烟酒店小老板的张
进，摇身一变成了天津某建筑公司的“高管”，月收入高达两万余元。
“这个身份转变太突兀了。”办案民警指出，“调查发现张进除了

购车那几天，根本没有在天津长期工作生活的痕迹。”这一发现让警
方确认张进的贷款申请存在重大问题，其报案动机也愈发可疑。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对张进“供职”的建筑公司展开调查。该公

司注册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竟是一处普通民宅，周边居民
均表示从未听说过该公司的存在。“这完全是个空壳公司，没有任何
实际经营。”民警透露。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沈
某实为宝坻区一名普通农民，与“建筑公司高管”的身份相去甚远。
面对警方的询问，沈某回忆良久才想起，曾有人以2000元报酬，

利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这家公司，并办理了全套营业执照和对公
账户。至此，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有人通过伪造收入证
明、虚构工作经历等方式，为张进量身打造了一套“优质客户”的虚假
身份，其目的就是骗取银行贷款。

谁在“包装”张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经调查发现，张进与高
某、王某江存在密切资金往来，这两人正是其报案时提到的“陪同购
车”人员。警方查明，购车首付款实际来自高某和王某江账户，且车
贷仅由王某江偿还两期后即断供。
在证据面前，张进承认，2023年6月，他经营的烟酒店需要10万

元进货，但他手里没钱，想贷款却因为个人资质问题办不下来，经朋
友介绍，他找到一名贷款中介。对方表示，要给张进“重塑征信”，即
进行资产包装，需要他的手机号和银行卡，其余事情他们会想办法，
他本人全力配合即可，等贷款批下来，他再支付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不久后，张进接到中介人员的电话，让他去天津以购买车辆的方式完
成所谓的“资产包装”，高某和王某江是此行的“地接”。张进到达天
津后，对方带着他到各个4S店转，最后选择河东区一家新能源汽车
4S店，以分期贷款形式购车。张进说，他对买车这件事情也曾有顾
虑，可高某和王某江劝说他，有车就证明他有经济实力，这是常见的
“资产包装”形式，买车的首付他们出，贷款也由他们还，没有什么好
担心的。另外，他此行来天津的车票、食宿对方全包，还给他一笔3
万元的“生活费”。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张进配合对方购车并办理
车辆贷款，他还在高某和王某江的要求下配合录制了一段委托视频，
签署委托书，大意是授权高某为该车辆办理过户手续。提到新车后，
高某和王某江将车开走，张进再也没见过这辆车。
返鲁后，中介未再提及贷款事宜，张进仅获得3万元“生活费”。

两个月后，他接到银行的催款电话，称他当月车贷没有还，已经逾期。
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稀里糊涂背上了30多万元的车贷。他再
联系高某和王某江时，对方已经联系不上。情急之下，张进才来天津
报警，他开始之所以不愿意说实话，是因为“拿人手短”，再回想整个购
车过程，总觉得对方做的事情不太对劲儿，害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这并非一起普通的诈骗案，而是有组织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行
为，张进在这里面充当的其实是“背贷人”的角色。
通过查询车辆备案信息，张进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在办理临时牌

照后，迅速被过户至山东一名二手车商手中，随后又被转卖给辽宁省
大连市的买家。高某和王某江事先让张进录制的委托视频及签署的
授权书，正是为了绕过车主本人完成非法过户。警方找到现车主后
确认，该车辆是以40余万元通过正规二手车平台购入，属于法律保
护的“善意取得”，导致车辆无法追回。
进一步侦查发现，高某近期已代办10余辆同类车辆的过户手续，

这些车辆均被销往全国各地。警方联系到这些车辆最初的购买者后，
证实他们都与张进情况相同，都是被犯罪团伙利用的“背贷人”。至
此，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全链条骗贷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经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高某、王某江等人在天津地区已作案10余
起，涉及18辆汽车。该犯罪团伙在骗取银行贷款后立即断供，并将抵押
车辆迅速转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警方在周密部署后成功抓
获高某、王某江。经审讯，二人供认曾从事二手车交易和银行贷款业
务，对相关流程十分熟悉，并交代其背后有“上线”王某龙提供资金支持。
警方通过银行流水追踪发现，所有在津销赃所得均流向身在南

京的王某龙账户。值得注意的是，王某龙近期频繁出入境，并于
2024年5月5日回国时被警方抓获。据其供述，频繁出入境是为在
国外设立二手车交易公司，企图转移诈骗资金并准备潜逃。
王某龙是何许人？他原在南京市从事二手车交易，因为熟悉车

辆购买操作流程，将目光瞄准“骗取车贷”。不仅在天津，王某龙还通
过微信群控制着全国各地10多个类似的小团伙。该犯罪团伙组织
分工明确，有人专门物色“背贷人”，有人负责对接4S店和银行，还有
人专门销赃。
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樊鸿博告

诉记者，2024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期间，公安部督办该案并在
全国11个省市发起集群战役，共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68人，涉
案金额上亿元，其中天津地区涉案2000余万元。在侦破此案过程
中，民警调取大量资料，分析数百个线索，近20名民警夜以继日地埋
首于庞杂的数据汪洋中，最终厘清了这个横跨“介绍人—背贷人—骗
贷人—违规放贷人—收赃人”的全链条车贷诈骗网络。这起案件也
是我市警方破获的首起车贷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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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豪车被“朋友”开走了

利益驱动让他沦为“背贷人”

全链条骗贷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民警告诉记者，张进曾要挟高某和王某
江，如果不继续还车贷，就要报警，对方因为害
怕，又给了他一笔钱，他本欲撤案，但为时已
晚。目前，王某龙、高某、王某江和张进，因涉
嫌贷款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警方提示市民，针对此类以编造虚假
个人身份信息为手段，以诈骗为目的的新型金
融犯罪类案件，“背贷人”将要面对巨额的债务
和法律的制裁。同时，个人征信作为信用“经
济身份证”，关乎贷款、融资等金融活动，还影
响生活诸多方面，需重视维护。大家一定要保
护好个人信息，切莫因贪图非法利益，陷入他
人圈套，最终身陷囹圄。

民警樊宇介绍，该车贷诈骗产业链在全
国范围内物色特定人群作为“背贷人”——多
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无固定工作的群
体。犯罪团伙通过伪造工作单位、天津住址、
银行流水和收入证明等手段，将这些“背贷
人”包装成符合贷款条件的申请人，专门引导
其购买小众豪华品牌轿车。这类车型具有售
价高、销量低的特点，4S店销售意愿强烈，贷
款审批相对容易。得手后，车辆被迅速转卖
给不知情的第三方，给追赃工作带来极大困
难。犯罪团伙深谙贷款流程，精准控制贷款

金额，刻意规避面签环节，并要求“背贷人”选
择最长贷款期限。
这些“背贷人”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其

中，河北衡水农民靳大雷（化名）的情况尤为典
型。目不识丁的他因儿子结婚急需20万元，通
过中介联系到高某等人。对方以“刷流水办贷
款”为由，诱使其在天津贷款购买了一辆40余
万元的汽车。“我背上了23万元的贷款，他们承
诺卖车后给我钱还贷，但拿到车后就失联了。”
靳大雷说，不仅儿子的婚事资金没着落，每月还
要偿还4800元贷款，被迫变卖房产和牲畜，生

活陷入绝境。
至于报案人张进，虽然一再声称自己是受害

者，对整个车贷诈骗并不清楚，但仍可能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近日，在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打击
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记者见到了正在配合调查
的张进。他告诉记者，本来想贷款进一批烟酒，储
备到春节卖出去挣一笔钱。可因为他曾经在当地
农村信用社贷款两万元，一直未还清，征信有问
题，所以没有资格再贷款，才想到找贷款中介帮
忙。他坚称自己被骗，但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存在
诸多“漏洞”，始终无法自圆其说。

警惕以编造虚假个人身份信息为手段的新型金融犯罪

管好个人“经济身份证”切莫陷入骗子圈套

亿元车贷诈骗“帝国”的覆灭

我市警方破获首起新型车贷诈骗案

法律专家解析

出借身份=共同犯罪？


